
振兴区科技局党支部关于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

（社会公开稿）
根据区委统一部署，2022年9月21日至10月30日，第一巡察组对科技局进行了巡察。2023年5月9日，巡察组向科技局党支部反馈了巡察意见。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按照相关工作要求，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。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抓好巡察整改专题部署
成立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整改方案，由局长担任“第一责任人”,根据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意见，逐条逐项梳理研究，提出具体整改措施，并形成整改工作方案，明确责任领导、责任人，限定整改期限。
二、坚持问题导向，从严从实抓好整改落实

一是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，要求全体党员结合本职工作做好落实。认真学习研究上级文件，制定振兴区科技创新工作三年行动方案，对专项行动重点任务逐项逐年分解，对专项组任务目标清单化。结合科技工作实际，开展了以“推动创新驱动，引领高质量发展”为主题的党课，将科技创新和主题党课相结合，做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等相关规定；研究制定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点，部署全年党风廉政建设重点任务，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警示教育。成立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副局长、党支部书记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；通过党员大会、工作例会加强局领导干部和党员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学习教育，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工作。
三是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党建工作，要求切实履行好抓党建主体责任；统筹安排年度工作计划，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步计划、同步考核。抓好组织生活会、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等制度的执行，每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1次，每月开展党员大会1次。严格执行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制度，严肃议事制度和会议纪律，规范决策行为，严格执行“一把手”末位表态规定。专题研究人选事项1次。
四是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，完善收入和支出管理制度,重新制定《振兴区科技局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》，提出重大项目安排及大额资金的管理使用。组织业务人员学习财务相关制度，严格按照制度规定流程进行报批。建立完善资金支付流程，对支付超过1000元金额的需进行公对公转账支付，要求财务人员严格按资金支付流程付款。

三、加大执行力度，抓好下一步工作

(一)继续强化整改落实。对已经完成的整改任务，适时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；对需巩固、强化和提升的整改任务，按照既定目标和措施，一抓到底；需要长期坚持的，持之以恒，常抓不懈，紧盯不放，打好持久战，形成长效化。
 (二)严格落实主体责任。坚持党要管党、全面从严治党，严格落实局党支部主体责任，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切实做到领导认识到位、监督权力到位、教育管理到位、干部把关到位、执行纪律到位、检查问责到位，推动党风政风行风持续好转。
（三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。对整改工作中已经建立的各项制度，坚决抓好落实，确保真正发挥作用。对需要建立的制度，抓紧制定完善，堵塞制度漏洞。对不科学、不健全的制度，进一步规范完善，促进科技工作科学规范、稳步有序开展。
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。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向我们反映。联系方式：振兴区兴一路9号科技局303室，邮政编码118000；电话2318300。
中共丹东市振兴区科技局党支部
   2023年10月10日

